
本报讯 （记者 张鑫） 尽管电动
自行车“上楼”存在较大安全隐患，但
在我市一些高层住宅小区，电动自行
车“上楼”仍然屡见不鲜。日前，平城
区柳港园 A 区居民谢女士反映，经常
有业主将电动车推上楼停放充电，她
觉得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。

日前，记者在柳港园 A 区看到，每
栋楼单元门口都设有“禁止电动车进
入楼内（户内）”的提示牌，但仍有人推
着电动车从电梯里出来。“坐电梯时，
经常碰到有人将电动车推进电梯，本
来空间就不大，进来电动车后就站不
下人了，只能等下一趟电梯。”居民谢
女士无奈地说，电梯里本来放置了不
锈钢长条凳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使
用，可是经常会有人为了方便推车上
楼而把长椅挪走。

“我们规定电动车不能上楼，发现
了也会及时制止，仍有部分业主偷偷
将电动车推上楼，今后我们会继续加
大管理力度。”国天物业公司负责人接
受采访时说。

本报讯 （记者 龙中华）“友谊南街
附近有一条小巷，大量的旧家具、垃圾等
堆积在墙根，还有一家废品回收点将废
品 放 在 马 路 上 ，这 一 带 环 境 卫 生 状 况
堪忧。”昨日，家住友谊南街附近的单先
生向本报反映此事。

据单先生讲，友谊南街与柳航里交
汇处东北侧有五六栋二层居民楼，该居
民区东侧有一条大约 3 米宽的小巷供居
民通行。如今，这条小巷靠东侧堆积了
大量的旧家具和垃圾，几乎占去三分之
一的道路。该巷内还有一家废品回收

点，平时回收的各种垃圾就地整理，不
仅影响居住环境，还影响附近居民们的
生活。

记者赶到现场看到，该小巷大约有
150 米，靠东侧堆积了垃圾和废弃的旧家
具。废品回收点的工作人员说，虽然他
们也有垃圾堆积现象，但即堆即清理，小
巷北侧堆积的大量废弃的旧家具和垃圾
与他们无关。

就此，光熙苑社区负责人表示，他们
会督促有关部门进行清理，同时希望附近
居民爱护环境，不随意丢弃废品和杂物。

电动自行车“上楼”
屡禁不止

友谊南街附近卫生状况堪忧

墙 根 有 很 多 旧 家墙 根 有 很 多 旧 家
具和垃圾具和垃圾。。

龙中华 摄

大同新闻大同新闻 042024年 5月 10日 星期五
本版责编 刘宗明

建筑垃圾堆积 污水井外溢

振兴小区南区
23号楼北侧有点脏

本报讯 （记者 龙中华）“我们楼房
北侧单元门口就是振兴街南侧便道，便
道上常年堆有建筑垃圾，给居民出行带
来诸多不便。同时，该街一口污水井外
溢多日，恶臭难闻。”8 日，振兴小区南区
23 号楼居民付女士向本报反映，希望相
关部门能够及时处理。

据付女士讲，振兴街南侧便道上有
一堆长 10 多米、宽 1 米多的建筑垃圾，
堆积在马路上多年了，给附近居民出行
带来很多不便，同时影响了市容市貌，
居民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，甚至媒体也
多次给予报道，却一直没有结果。大约
半 个 月 前 ，23 号 楼 三 单 元 门 西 侧 有 一
口污水井外溢，在马路上形成一条大约
有二三十米长的污水带，散发着恶臭的
味道。

随后，记者现场走访证实 23 号楼北
侧有一大堆建筑垃圾，马路边有污水井
外 溢 。 走 访 中 ，附 近 居 民 对 此 颇 有 怨

言，他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处理有
关问题。

就 此 ，振 兴 街 社 区 一 位 工 作 人 员

表示，他们会积极与有关部门联系、沟
通，争取尽快妥善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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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 （记者 张志忠）“新房住进
1 年多了，家里的定制家具全都缺少柜
门，连厨房台面也只能用木板代替。”日
前，消费者吕女士致电本报热线反映了
自己遭遇。

据吕女士说，2022年 9月，她在现代家
居商场的一家名叫神州家居的商家选购了
全屋整体家装设计，当时合同约定定制费用
一共是8.4万元，工期50天，先支付了5.1万
元，后期尾款待家具全部交付后结清。

2023 年 5 月，商家进行柜体安装时，
她发现柜体的材质与订购时的材质不一

样。“约定的实木材质变成了板材，商家
解释称厂家做错了，剩下的柜门和隔板
做成实木的，如果后期安装出来所有东
西不满意，可以全部拆走。”吕女士说，之
后就陷入漫长的等待。

期间，吕女士多次联系商家，对方却
以各种理由推脱，柜门始终没见到，家中
只有柜体。“因为这事，导致现在入住 1 年
多了还没有完成装修。”吕女士说。

记者跟随吕女士来到现代家居进行
走访，看到商家已改名叫紫檀定制，但处于
闭店关门状态。随后，吕女士找到现代家

居商场，一位负责人表示正外出办事，约定
次日见面沟通协商。后来，吕女士向记者
反馈说，次日，商场找来了商家进行了三方
协商，商家称会在 3 日内一次性退还吕女
士 30000 元，但最终商家没有履行承诺。
吕女士表示，下一步将走法律程序。

定制家具起纠纷 消费者苦等无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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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 （记者 孙露） 为切实保障
人民群众“舌尖上的安全”，近日，平城
区检察院积极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，
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部门
依法履职，加强食品安全监管，促使辖
区 3 台食品自动售货机“持证上岗”，确
保公众消费安全放心。

日 前 ，平 城 区 检 察 院 在 履 行 公 益
诉讼检察监督职责中发现，3 台食品自
动售货机存在未依法公示食品经营者
联 系 方 式 、《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》等 经 营
信 息 或 者 公 示 的 经 营 信 息 模 糊 不 清 ，
无 法 查 看 具 体 内 容 的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。
在 这 种 情 况 下 ，消 费 者 无 法 判 断 食 品
是否到期、质量是否合格，产生问题也
难以维权，不仅存在食品安全隐患，也
侵 犯 了 消 费 者 的 知 情 权 、自 主 选 择 权
等合法权益。

针对发现的问题，平城区检察院及
时向相关行政部门提出检察建议，督促
相关食品自动售货机经营主体及时整
改，依法张贴相关经营公示信息。同时
建议进一步排查其他食品自动售货机
的经营信息公示情况，并健全长效监管
机制，消除食品安全隐患。

相 关 行 政 部 门 收 到 检 察 建 议 后 ，
立 即 开 展 现 场 检 查 ，对 涉 事 食 品 自 动
售货机未按规定公示经营信息的行为
进 行 监 督 整 改 ，张 贴 了 营 业 执 照 和 食
品经营许可证，做到了“持证上岗”，行
业 乱 象 被 及 时 遏 制 ，公 共 利 益 得 到 了
有效保护。

本报讯 （记者 尚铁军） 近日，山
西高速交警二支队查获多起车辆逾期
未年检的违法行为，其中对“6 年免检”
政策有误解的竟占一半多。高速交警
提醒，驾驶人驾驶新车上路一定要了解
清楚交通法规，否则可能会给自己带来
不必要的麻烦。

1 日，山西高速交警二支队九大队
接到公安交管综合警务移动终端平台
发出的预警信息，车牌号为粤 J****7 的
小型客车涉嫌逾期未检验，仍在路上违
法行驶，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。执勤中
队立即进行拦截检查，驾驶员不解地向
交警提问：“我的车是新车，不是应该 6
年免检的吗？”

2 日上午，市民孙某驾车行驶至阳
高 县 收 费 站 出 口 时 ，被 执 勤 民 警 通 过
移动警务终端扫描车牌后发现车辆逾
期未年检。民警对孙某的违法依法作
出 处 罚 ，并 告 知 其 未 经 年 检 车 辆 不 得
上路行驶及驾驶未年检车辆上路行驶
的危害。

山西高速交警二支队九大队相关
负责人提醒广大市民，新车“6 年免检”
是指注册登记 6 年以内符合标准的车
辆，无须到检验机构进行上线安全技术
检验，但仍需每两年按时领取检验合格
标志。可选择去就近的车管所办理，也
可通过交管 12123 手机 App 申领免检标
志。根据相关规定，机动车未按照规定
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，将被处罚款
200 元，记 1 分。仅 4 月，该队就查处了
该类违法行为 17 起，其中因对“新车 6 年
免 检 ”存 在 误 解 的 就 占 到 总 起 数 的
58.8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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